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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检验焊缝及热影响区缺陷,确定缺陷位置、尺寸和缺陷评定的一般方法及探伤结果的分级方

法. 

本标准适用于母材厚度不小于 8mm 的铁素体类钢全焊透熔化焊对接焊缝脉冲反射法手工超声波检验. 

本标准不适用于铸钢及奥氏体不锈钢焊缝;外径小于159mm的钢管对接焊缝;内径小于等于200mm的管座角

焊缝及外径小于 250mm 和内外径之比小于 80%的纵向焊缝. 

2 2 2 2 引用标准引用标准引用标准引用标准 

ZB Y 344 超声探伤用探头型号命名方法 

ZB Y 231 超声探伤用探头性能测试方法 

ZB Y 232 超声探伤用 1号标准试块技术条件 

ZB J 04 001 A 型脉冲反射式超声探伤系统工作性能测试方法 

3 3 3 3 术语术语术语术语 

3.1 简化水平距离 l' 

从探头前沿到缺陷在探伤面上测量的水平距离. 

3.2 缺陷指示长度△l 

焊缝超声检验中,按规定的测量方法以探头移动距离测得的缺陷长度. 

3.3 探头接触面宽度 W 

环缝检验时为探头宽度,纵缝检验为探头长度,见图 1. 

3.4 纵向缺陷 

大致上平行于焊缝走向的缺陷. 

3.5 横向缺陷 

大致上垂直于焊缝走向的缺陷. 

3.6 几何临界角β' 

筒形工件检验,折射声束轴线与内壁相切时的折射角. 

3.7 平行扫查 

在斜角探伤中,将探头置于焊缝及热影响区表面,使声束指向焊缝方向,并沿焊缝方向移动的扫查方法. 

3.8 斜平行扫查 

在斜角探伤中,使探头与焊缝中心线成一角度,平等于焊缝方向移动的扫查方法. 

3.9 探伤截面 

串列扫查探伤时,作为探伤对象的截,一般以焊缝坡口面为探伤截面,见图 2. 

3.10 串列基准线 

串列扫查时,作为一发一收两探头等间隔移动基准的线.一般设在离探伤截面距离为 0.5 跨距的位置,见图

2. 

3.11 参考线 

探伤截面的位置焊后已被盖住,所以施焊前应予先在探伤面上,离焊缝坡口一定距离画出一标记线,该线即

为参考线,将作为确定串列基准线的依据,见图 3. 

3.12 横方形串列扫查 

将发、收一组探头,使其入射点对串列基准线经常保持等距离平行于焊缝移动的扫查方法,见图 4. 

3.13 纵方形串列扫查 

将发、收一组探头使其入射点对串列基准线经常保持等距离,垂直于焊缝移动的扫查方法,见图 4. 

4 4 4 4 检验人员检验人员检验人员检验人员 

4.1 从事焊缝探伤的检验人员必须掌握超声波探伤的基础技术,具有足够的焊缝超声波探伤经验,并掌握

一定的材料、焊接基础知识. 



4.2 焊缝超声检验人员应按有关规程或技术条件的规定经严格的培训和考核,并持有相 考核组织颁发的

等级资格证书,从事相对应考核项目的检验工作. 

注:一般焊接检验专业考核项目分为板对接焊缝;管件对接焊缝;管座角焊缝;节点焊缝等四种. 

4.3 超声检验人员的视力应每年检查一次,校正视力不得低于 1.0. 

5 5 5 5 探伤探伤探伤探伤仪仪仪仪、、、、探头及系统性能探头及系统性能探头及系统性能探头及系统性能 

5.1 探伤仪 

使用 A型显示脉冲反射式探伤仪,其工作频率范围至少为1-5MHz,探伤仪应配备衰减器或增益控制器,其精

度为任意相邻 12dB 误差在±1dB 内.步进级每档不大于 2dB, 总调节量应大于 60dB,水平线性误差不大于

1%,垂直线性误差不大于 5%. 

5.2 探头 

5.2.1 探头应按 ZB Y344 标准的规定作出标志. 

5.2.2 晶片的有效面积不应超过 500mm2,且任一边长不应大于 25mm. 

5.2.3 声束轴线水平偏离角应不大于 2°. 

5.2.4 探头主声束垂直方向的偏离,不应有明显的双峰,其测试方法见 ZB Y231. 

5.2.5 斜探头的公称折射角β为 45°、60°、70°或 K值为 1.0、1.5、2.0、2.5,折射角的实测值与公称

值的偏差应不大于2°(K值偏差不应超过±0.1),前沿距离的偏差应不大于1mm.如受工件几何形状或探伤

面曲率等限制也可选用其他小角度的探头. 

5.2.6 当证明确能提高探测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或能够较好地解决一般检验时的困难而又确保结果的

正确,推荐采用聚焦等特种探头. 

5.3 系统性能 

5.3.1 灵敏度余量 

系统有效灵敏度必须大于评定灵敏度 10dB 以上. 

5.3.2 远场分辨力 

a.直探头:X≥30dB; 

b.斜探头:Z≥6dB. 

5.4 探伤仪、探头及系统性能和周期检查 

5.4.1 探伤仪、探头及系统性能,除灵敏度余量外,均应按 ZB J04 001 的规定方法进行测试. 

5.4.2 探伤仪的水平线性和垂直线性,在设备首次使用及每隔 3个月应检查一次. 

5.4.3 斜探头及系统性能,在表 1规定的时间内必须检查一次. 

6 6 6 6 试块试块试块试块 

6.1 标准试块的形状和尺寸见附录 A,试块制造的技术要求应符合 ZB Y232 的规定,该试块主要用于测定探

伤仪、探头及系统性能. 

6.2 对比试块的形状和尺寸见附录 B. 

6.2.1 对比试块采用与被检验材料相同或声学性能相近的钢材制成.试块的探测面及侧面,在以 2.5MHz 以

上频率及高灵敏条件下进行检验时,不得出现大于距探测面 20mm 处的Φ2mm 平底孔反射回来的回波幅度

1/4 的缺陷回波. 

6.2.2 试块上的标准孔,根据探伤需要,可以采取其他形式布置或添加标准孔,但应注意不应与试块端角和

相邻标准孔的反射发生混淆. 

6.2.3 检验曲面工件时,如探伤面曲率半径R小于等于W2/4时,应采用与探伤面曲率相同的对比试块.反射

体的布置可参照对比试块确定,试块宽度应满足式(1): 

b≥2λ S/De (1) 

式中 b----试块宽度,mm; 

λ--波长,mm; 

S---声程,m; 

De--声源有效直径,mm 

6.3 现场检验,为校验灵敏度和时基线,可以采用其他型式的等效试块. 

7 7 7 7 检验等级检验等级检验等级检验等级 



7.1 检验等级的分级 

根据质量要求检验等级分为 A、B、C三级,检验的完善程度 A级最低,B级一般,C 级最高,检验工作的难度

系数按 A、B、C顺序逐级增高.应按照工件的材质、结构、焊接方法、使用条件及承受载荷的不同,合理的

选用检验级别.检验等级应接产品技术条件和有关规定选择或经合同双方协商选定. 

注:A 级难度系数为 1;B 级为 5-6;C 级为 10-12. 

本标准给出了三个检验等级的检验条件,为避免焊件的几何形状限制相应等级检验的有效性,设计、工艺人

员应考虑超声检验可行性的基础上进行结构设计和工艺安排. 

7.2 检验等级的检验范围 

7.2.1 A 级检验采用一种角度的探头在焊缝的单面单侧进行检验,只对允许扫查到的焊缝截面进行探测.一

般不要求作横向缺陷的检验.母材厚度大于 50Mm 时,不得采用 A级检验. 

7.2.2 B 级检验原则上采用一种角度探头在焊缝的单面双侧进行检验,对整个焊缝截面进行探测.母材厚度

大于 100mm 时,采用双面双侧检验.受几何条件的限制,可在焊缝的双面半日侧采用两种角度探头进行探伤.

条件允许时应作横向缺陷的检验. 

7.2.3 C 级检验至少要采用两种角度探头在焊缝的单面双侧进行检验.同时要作两个扫查方向和两种探头

角度的横向缺陷检验.母材厚度大于 100mm 时,采用双面侧检验.其他附加要求是: 

a.对接焊缝余高要磨平,以便探头在焊缝上作平行扫查; 

b.焊缝两侧斜探头扫查经过的母材部分要用直探头作检查; 

c.焊缝母材厚度大于等于100mm,窄间隙焊缝母材厚度大于等于40mm时,一般要增加串列式扫查,扫查方法

见附录 C. 

8 8 8 8 检验准备检验准备检验准备检验准备 

8.1 探伤面 

8.1.1 按不同检验等级要求选择探伤面.推荐的探伤面如图 5和表 2所示. 

8.1.2 检验区域的宽度应是焊缝本身再加上焊缝两侧各相当于母材厚度 30%的一段区域,这个区域最小

10mm,最大 20mm,见图 6. 

8.1.3 探头移动区应清除焊接飞溅、铁屑、油垢及其他外部杂技.探伤表面应平整光滑,便于探头的自由扫

查,其表面粗糙度不应超过 6.3μm,必要时应进行打磨: 

a.采用一次反射法或串列式扫查探伤时,探头移动区应大于 1.25P: 

P=2δtgβ (2) 

或 P=2δK (3) 

式中 P----跨距,mm; 

δ--母材厚度,mm 

b.采用直射法探伤时,探头移动区应大于 0.75P. 

8.1.4 去除余高的焊缝,应将余高打磨到与邻近母材平齐.保留余高的焊缝,如焊缝表面有咬边,较大的隆

起凹陷等也应进行适当的修磨,并作圆滑过渡以影响检验结果的评定. 

8.1.5 焊缝检验前,应划好检验区段,标记出检验区段编号. 

8.2 检验频率 

检验频率f一般在2-5MHz范围内选择,推荐选用2-2.5MHz公称频率检验.特殊情况下,可选用低于2MHz或

高于 2.5MHz 的检验频率,但必须保证系统灵敏度的要求. 

8.3 探头角度 

8.3.1 斜探头的折射角β或 K值应依据材料厚度,焊缝坡口型式及预期探测的主要缺陷来选择.对不同板

厚推荐的探头角度和探头数量见表 2. 

8.3.2 串列式扫查,推荐选用公称折射角为 45°的两个探头,两个探头实际折射角相差不应超过 2°,探头

前洞长度相差应小于 2mm.为便于探测厚焊缝坡口边缘未熔合缺陷,亦可选用两个不同角度的探头,但两个

探头角度均应在 35°-55°范围内. 

8.4 耦合剂 

8.4.1 应选用适当的液体或糊状物作为耦合剂,耦合剂应具有良好透声性和适宜流动性,不应对材料和人

体有作用,同时应便于检验后清理. 



8.4.2 典型的耦合剂为水、机油、甘油和浆糊,耦合剂中可加入适量的"润湿剂"或活性剂以便改善耦合性

能. 

8.4.3 在试块上调节仪器和产品检验应采用相同的耦合剂. 

8.5 母材的检查 

采用 C级检验时,斜探头扫查声束通过的母材区域应用直探头作检查,以便探测是否有有探伤结果解释的

分层性或其他缺陷存在.该项检查仅作记录,不属于对母材的验收检验.母材检查的规程要点如下: 

a.方法:接触式脉冲反射法,采用频率 2-5MHz 的直探头,晶片直径 10-25mm; 

b.灵敏度:将无缺陷处二次底波调节为荧光屏满幅的 100%; 

c.记录:凡缺陷信号幅度超过荧光屏满幅 20%的部位,应在工件表面作出标记,并予以记录. 

9 9 9 9 仪器调整和校验仪器调整和校验仪器调整和校验仪器调整和校验 

9.1 时基线扫描的调节 

荧光屏时基线刻度可按比例调节为代表缺陷的水平距离 l(简化水平距离 l');深度 h;或声程 S,见图 7. 

9.1.1 探伤面为平面时,可在对比试块上进行时基线扫描调节,扫描比例依据工件工和选用的探头角度来

确定,最大检验范围应调至荧光屏时基线满刻度的 2/3 以上. 

9.1.2 探伤面曲率半径 R大于 W2/4 时,可在平面对比试块上或与探伤面曲率相近的曲面对比试块上,进行

时基线扫描调节. 

9.1.3 探伤面曲率半径 R小于等于 W2/4 时,探头楔块应磨成与工件曲面相吻合,在 6.2.3 条规定的对比试

块上作时基线扫描调节. 

9.2 距离----波幅(DAC)曲线的绘制 

9.2.1 距离----波幅曲线由选用的仪器、探头系统在对比试块上的实测数据绘制见图 8,其绘制方法见附

录 D,曲线由判废线 RL,定量线 SL和评定线 EL组成,不同验收级别的各线灵敏度见表 3.表中的 DAC 是以Φ

3mm标准反射体绘制的距离--波幅曲线--即 DAC基准线.评定线以上至定量线以下为1区(弱信号评定区);

定量线至判废线以下为Ⅱ区(长度评定区);判废线及以上区域为Ⅲ区(判废区). 

9.2.2 探测横向缺陷时,应将各线灵敏度均提高 6dB. 

9.2.3 探伤面曲率半径 R小于等于 W2/4 时,距离--波幅曲线的绘制应在曲面对比试块上进行. 

9.2.4 受检工件的表面耦合损失及材质衰减应与试块相同,否则应进行传输损失修整见附录E,在 1跨距声

程内最大传输损失差在 2dB 以内可不进行修整. 

9.2.5 距离--波幅曲线可绘制在坐标纸上也可直接绘制在荧光屏刻度板上,但在整个检验范围内,曲线应

处于荧光屏满幅度的 20%以上,见图 9,如果作不到,可采用分段绘制的方法见图 10. 

9.3 仪器调整的校验 

9.3.1 每次检验前应在对比试块上,对时基线扫描比例和距离--波幅曲线(灵敏度)进行调节或校验.校验

点沙于两点. 

9.3.2 检验过程中每 4h之内或检验工作结束后应对时基线扫描和灵敏度进行校验,校验可在对比试块或

其他儿试块上进行. 

9.3.3 扫描调节校验时,如发现校验点反射波在扫描线上偏移超过原校验点刻度读数的 10%或满刻度的

5%(两者取较小值),则扫描比例应重新调整,前次校验后已经记录的缺陷,位置参数应重新测定,并予以更

正. 

9.3.4 灵敏度校验时,如校验点的反射波幅比距离--波幅曲线降低20%或 2dB以上,则仪灵敏度应重新调整,

并对前次校验后检查的全部焊缝应重新检验.如校验点的反射波幅比距离--波幅曲线增加20%或 2dB以上,

仪器灵敏度应重新调整,而前次校验后,已经记录的缺陷,应对缺陷尺寸参数重新测定并予以评定. 

10 10 10 10 初始检验初始检验初始检验初始检验 

10.1 一般要求 

10.1.1 超声检验应在焊缝及探伤表面经外观检查合格并满足 8.1.3 条的要求后进行. 

10.1.2 检验前,探伤人员应了解受验工件的材质、结构、曲率、厚度、焊接方法、焊缝种类、坡口形式、

焊缝余高及背面衬垫、沟槽等情况. 

10.1.3 探伤灵敏度应不低于评定线灵敏度. 

10.1.4 扫查速度不应大于 150mm/s, 相邻两次探头移动间隔保证至少有探头宽度 10%的重叠.  



10.1.5 对波幅超过评定线的反射波,应根据探头位置、方向、反射波的位置及 10.1.2 条了解的焊缝情况,

判断其是否为缺陷.判断为缺陷的部位应在焊缝表面作出标记. 

10.2 平板对接焊缝的检验 

10.2.1 为探测纵向缺陷,斜探头垂直于焊缝中心线在探伤面上,作锯齿型扫查见图 11.探头前后移动的范

围应保证扫查到全部焊缝截面及热影响区.在保持探头垂直焊缝作前后移动的同时,还应作10°-15°的左

右转动. 

10.2.2 为探测焊缝及热影响区的横向缺陷应进行平行和斜平行扫查. 

a. B 级检验时,可寅 边缘使探头与焊缝中心线成 10°-20°作斜平行的扫查(图 12); 

b. C 级检验时,可将探头放在焊缝及热影响区上作两个方向的平行扫查(图 13),焊缝母材厚度超过 100mm

时,应在焊缝的两面作平行扫查或者采用两种角度探头(45°和 60°或 45°和 70°并用)作单面两个方向

的平行扫查;亦可用两个 45°探头作串列式平行扫查; 

c. 对电渣焊缝还应增加与焊缝中心线成 45°的斜向扫查. 

10.2.3 为确定缺陷的位置、方向、形状、观察缺陷动态波 形或区分缺陷讯号与伪讯号,可采用前后、左

右、转角、环绕等四种探头基本扫查方式(图 14). 

10.3 曲面工件对接焊缝的检验 

10.3.1 探伤面为曲面时,应按 6.2.3 和 9.1.3 条的规定选用对比试块,并采用 10.2 条的方法进行检验,C

级检验时,受工件几何形状限制,横向缺陷探测无法实施时,应在检验记录中予以注明. 

10.3.2 环缝检验时,对比试块的曲率半径为探伤面曲率半径 0.9-1.5 倍的对比试块均可采用.探测横向缺

陷时按 10.3.3 条的方法进行. 

10.3.3 纵缝检验时,对比试块的曲率半径与探伤面曲率半径之差应小于 10%. 

10.3.3.1 根据工件的曲率和材料厚度选择探头角度,并考虑几何临界角的限制,确保声束能扫查到整个焊

缝厚度.条件允许时,声束在曲底面的入射角度不应超过 70°. 

10.3.3.2 探头接触面修磨后,应注意探头入射点和折射角或 K值的变化,并用曲面试块作实际测定. 

10.3.3.3 当 R大于 W2/4 采用平面对比试块调节仪器时,检验中应注意到荧光屏指示的缺陷深度或水平距

离与缺陷实际的径向埋藏深度或水平距离孤长的差异,必要时应进行修正. 

10.4 其他结构焊缝的检验 

10.4.1 一般原则 

a.尽可能采用平板焊缝检验中已经行之有效的各种方法; 

b.在选择探伤面和探头时应考虑到检测各种类型缺陷的可能性,并使声束尽可能垂直于该结构焊缝中的主

要缺陷. 

10.4.2 T 型接头 

10.4.2.1 腹板厚度不同时,选用的折射角见表4,斜探头在腹板一侧作直射法和一次反射法探伤见图15位

置 2. 

10.4.2.2 采用折射角45°(K1)探头在腹板一侧作直射法和一次反射法探测焊缝及腹板侧热影响区的裂纹

(图 16). 

10.4.2.3 为探侧腹板和翼板间未焊透或翼板侧焊缝下层状撕裂等缺陷,可采用直探头(图 15 位置 1)或斜

探头(图 16位置 3)在翼板外侧探伤或采用折射角 45°(K1)探头在翼板内侧作一次反射法探伤(图 15 位置

3). 

10.4.3 角接接头 

角接接头探伤面及折射角一般按图 17 和表 4选择. 

10.4.4 管座角焊缝 

10.4.4.1 根据焊缝结构形式,管座角焊缝的检验有如下五种探侧方法,可选择其中一种或几种方式组合实

施检验.探测方式的选择应由合同双方商定,并重点考虑主要探测对象和几何条件的限制(图 18、19). 

a.在接管内壁表面采用直探头探伤(图 18位置 1); 

b.在容器内表面用直探头探伤(图 19位置 1); 

c.在接管外表面采用斜探头探伤(图 19 位置 2); 

d.在接管内表面采用斜探头探伤(图 18 位置 3,图 19 位置 3); 



e.在容器外表面采用斜探头探伤(图 18 位置 2). 

10.4.4.2 管座角焊缝以直探头检验为主,对直探头扫查不到的区域或结构,缺陷向性不适于采用直探头检

验时,可采用斜探头检验,斜探头检验应符合 10.4.1 条的规定. 

10.4.5 直探头检验的规程 

a.推荐采用频率 2.5Mhz 直探头或双晶直探头,探头与工件接触面的尺寸 W应小于 2√R; 

b.灵敏度可在与工件同曲率的试块上调节,也可采用计算法或 DGS 曲线法,以工件底面回波调节.其检验等

级评定见表 5. 

11 11 11 11 规定检验规定检验规定检验规定检验 

11.1 一般要求 

11.1.1 规定检验只对初始检验中被标记的部位进行检验. 

11.1.2 探伤灵敏度应调节到评定灵敏度. 

11.1.3 对所有反射波幅超过定量线的缺陷,均应确定其位置,最大反射波幅所在区域和缺陷指示长度. 

11.2 最大反射波幅的测定 

11.2.1 对判定为缺陷的部位,采取 10.2.3 条的探头扫查方式、增加探伤面、改变探头折射角度进行探测,

测出最大反射波幅并与距离--波幅曲线作比较,确定波幅所在区域.波幅测定的允许误差为 2DB. 

11.3 位置参数的测定 

11.3.1 缺陷位置以获得缺陷最大反射波的位置来表示,根据相应的探头位置和反射波在荧光屏上的位置

来确定如下全部或部分参数. 

a.纵坐标 L代表缺陷沿焊缝方向的位置.以检验区段编号为标记基准点(即原点)建立坐标.坐标正方向距

离 L表示缺陷到原点之间的距离见图 20; 

b.深度坐标 h代表缺陷位置到探伤面的垂直距离(mm).以缺陷最大反射波位置的深度值表示; 

c.横坐标 q代表缺陷位置离开焊缝中心线的垂直距离,可由缺陷最大反射波位置的水平距离或简化水平距

离求得. 

11.3.2 缺陷的深度和水平距离(或简化水平距离)两数值中的一个可由缺陷最大反射波在荧光屏上的位置

直接读出,另一数值可采用计算法、曲线法、作图法或缺陷定位尺求出. 

11.4 尺寸参数的测定 

应根据缺陷最大反射波幅确定缺陷当量值Φ或测定缺陷指示长度△l. 

11.4.1 缺陷当量Φ,用当量平底孔直径表示,主要用于直探头检验,可采用公式计算,DGS曲线,试块对比或

当量计算尺确定缺陷当量尺寸. 

11.4.2 缺陷指示长度△l的测定推荐采用如下二种方法. 

a.当缺陷反射波只有一个高点时,用降低 6dB 相对灵敏度法测长见图 21; 

b.在测长扫查过程中,如发现缺陷反射波峰值起伏变化,有多个高点,则以缺陷两端反射波极大值之间探头

的移动长度确定为缺陷指示长度,即端点峰值法见图 22. 

12 12 12 12 缺陷评定缺陷评定缺陷评定缺陷评定 

12.1 超过评定线的信号应注意其是否具有裂纹等危害性缺陷特征,如有怀疑时 采取改变探头角度,增加

探伤面、观察动态波型、结合结构工艺特征作判定,如对波型不能准确判断时,应辅以其他检验作综合判定. 

12.2 最大反射波幅位于Ⅱ区的缺陷,其指示长度小于 10mm 时按 5mm 计. 

12.3 相邻两缺陷各向间距小于 8mm 时,两缺陷指示长度之和作为单个缺陷的指示长度. 

13 13 13 13 检验结果的等级分类检验结果的等级分类检验结果的等级分类检验结果的等级分类 

13.1 最大反射波幅位于Ⅱ区的缺陷,根据缺陷指示长度按表 6的规定予以评级. 

13.2 最大反射波幅不超过评定线的缺陷,均应为Ⅰ级. 

13.3 最大反射波幅超过评定线的缺陷,检验者判定为裂纹等危害性缺陷时,无论其波幅和尺寸如何,均评

定为Ⅳ级. 

13.4 反射波幅位于Ⅰ区的非裂纹性缺陷,均评为Ⅰ级. 

13.5 反射波幅位于Ⅲ区的缺陷,无论其指示长度如何,均评定为Ⅳ级. 

13.6 不合格的缺陷,应予返修,返修区域修后,返修部位及补焊受影响的区域,应按原探伤条件进行复验,

复探部位的缺陷亦应按 12章评定. 



14 14 14 14 记录与报告记录与报告记录与报告记录与报告 

14.1 检验记录主要内容:工件名称、编号、焊缝编号、坡口形式、焊缝种类、母材材质、规格、表面情况、

探伤方法、检验规程、验收标准、所使用的仪器、探头、耦合剂、试块、扫描比例、探伤灵敏度.所发现

的超标缺陷及评定记录,检验人员及检验日期等.反射波幅位于Ⅱ区,其指示长度小于表 6的缺陷也应予记

录. 

14.2 检验报告主要内容:工件名称、合同号、编号、探伤方法、探伤部位示意图、检验范围、探伤比例收

标准、缺陷情况、返修情况、探伤结论、检验人员及审核人员签字等. 

14.3 检验记录和报告应至少保存 7年. 

14.4 检验记录和报告的推荐格式见附录 F. 

附录 A 

标准试块的形状和尺寸 

(补充件) 

注:尺寸公差±0.1;各边垂直度不大于 0.05;C 面尺寸基准面,上部各折射角刻度尺寸值见表 A1,下部见表

A2. 

附录 B 

对比试块的形状和尺寸 

(补充件) 

B1 对比试块的形状和尺寸见表 B1. 

注:①尺寸公差±0.1mm; ②各边垂直度不大于 0.1; ③表面粗糙度不大于 6.3μm; ④标准孔与加工面的

平行度不大于 0.05. 

附录 C 

串列扫查探伤方法 

(补充件) 

C1 探伤设备 

C1.1 超声波探伤仪的工作方式必须具备一发一收工作状态. 

C1.2 为保证一发一收探头相对于串列基准线经常保持等距离移动,应配备适宜的探头夹具,并适用于横方

型及纵方型两种扫查方式. 

C1.3 推荐采用,频率 2-2.5Mhz,公称折射角 45°探头,两探头入射点间最短间距应小于 20mm. 

C2 仪器调整 

C2.1 时基线扫描的调节采用单探头按标准正文 9.1 的方法调节,最大探测范围应大于 1跨距声程. 

C2.2 灵敏度调整 

在工件无缺陷部位,将发、收两探头对向放置,间距为 1跨距,找到底面最大反射波见图 C1 及式 C1,调节增

益使反射波幅为荧光屏满幅高度的 40%,并以此为基准波高.灵敏度分别提高 8dB、14dB 和 20dB 代表判废

灵敏度、定量灵敏度和评定灵敏度. 

C3 检验程序 

C3.1 检验准备 

a.探伤面对接焊缝的单面双侧; 

b.串列基准线如发、收两探头实测折射角的平均值为β或 K值平均为 K.在离参考线(参考线至探伤截面的

距离 L'-0.5P)的位置标记串列基准线,见图 C2及式 C2. 

0.5P=δtgβ (C1) 

或 0.5P=δK (C2) 

C3.2 初始探伤 

C3.2.1 探伤灵敏度不低于评定灵敏度. 

C3.2.2 扫查方式采用横方形或纵方形串列扫查,扫查范围以串列基准线为中心尽可能扫查到整个探伤截

面,每个探伤截面应扫查一遍. 

C3.2.3 标记超过评定线的反射波,被判定为缺陷时,应在焊缝的相应位置作出标记. 

C3.3 规定探伤 



C3.3.1 对象只对初始检验标记部位进行探伤. 

C3.3.2 探伤灵敏度为评定灵敏度. 

C3.3.3 缺陷位置不同深度的缺陷,其反射波均出现在相当于半跨距声程位置见图C3.缺陷的水平距离和深

度分别为: 

(C3) 

(C4) 

C3.3.4 缺陷以射波幅在最大反射波探头位置,以 40%线为基准波高测出缺陷反射波的 dB数作为缺陷的相

对波幅,记为 SL±----dB. 

C3.3.5 缺陷指示长度的测定 

采用以评定灵敏度为测长灵敏度的绝对灵敏度法测量缺陷指示长度.即进行左右扫查(横方形串列扫查),

以波幅超过评定线的探头移动范围作为缺陷指示长度. 

C4 缺陷评定 

所有反射波幅度超过评定线的缺陷均应按标准正文第 12章的规定予以评定,并按第 13章的规定对探伤结

果作等级分类. 

 

附录 D 

距离----波幅(DAC)曲线的制作 

(补充件) 

D1 试件 

D1.1 采用标准附录 B对比试块或其他等效形式试块绘制 DAC 曲线. 

D1.2 R 小于等于 W2/4 时,应采用探伤面曲率与工件探伤面曲率相同或相近的对比试块. 

D2 绘制步骤 

DAC 曲线可绘制在坐标纸上(称 DAC 曲线),亦可直接绘制在荧光屏前透明的刻度板上(称 DAC 曲线板). 

D2.1 DAC 曲线的绘制步骤如下: 

a.将测试范围调整到探伤使用的最大探测范围,并按深度、水平或声程法调整时基线扫描比例; 

b.根据工件厚度和曲率选择合适的对比试块,选取试块上民探伤深度相同或接近的横孔为第一基准孔,将

探头置于试块探伤面声束指向该孔,调节探头位置找到横孔的最高反射波; 

c.调节"增益"或"衰减器"使该反射幅为荧光屏上某一高度(例如满幅的40%)该波高即为"基准波高",此时,

探伤系统的有效灵敏度应比评定灵敏度高 10dB; 

d.调节衰减器,依次探测其他横孔,并找到最大反射波高,分别记录各反射波的相对波幅值(dB); 

e.以波幅(dB)为纵坐标,以探沿距离(声程、深度或水平距离)为横坐标,将 c、d记录数值描绘在坐标纸上; 

f.将标记各点连成圆滑曲线,并延长到整个探测范围,最近探测点到探距离 O点间画水平线,该曲线即为Φ

3mm 横孔 DAC 曲线的基准线; 

g.依据标准正文表 3规定的各线灵敏度,在基准线下分别绘出判废线、定量线、评定线,并标记波幅的分区; 

h.为便于现场探伤校验灵敏度,在测试上述数据的同时,可对现场使用的便携试块上的某一参考反射体进

行同样测量,记录其反射波位置和反射波幅(dB)并标记在 DAC 曲线图上. 

D2.2 DAC 曲线的绘制步骤如下: 

a.同 D2.1a; 

b.依据工件厚度和曲率选择合适的对比试块,在试块上所有孔深小于等于探测深度的孔中,选取能产生最

大反射波幅的横孔为第一基准孔; 

c.调节"增益"使该孔的反射波为荧光屏满幅高度的80%,将其峰值标记在荧光屏前辅助面板上.依次探测其

它横孔,并找到最大反射波 ,地峰值点标记在辅助面板上,如果做分段绘制,可调节衰减器分段绘制曲线; 

d.将各标记点连成圆滑曲线,并延伸到整个探测范围,该曲线即为Φ3mm 横孔 DAC 曲线基准线;定量灵敏度

下,如分别将灵敏度提高或降低 6dB,该线将分别代表评定或判废线.(A 级检验 DAC 基准线即为判废线); 

e.将灵敏度提高(8-50mm提高到10dB,50-300mm提高10dB或 8dB),该线表示定量线.在定量灵敏度下,如分

别将灵敏度提高或降低 6dB,该线将分别代表评定或判废线.(A 级检验 DAC 基准线即为判废线); 

f.在作上述测试的同时,可对现场使用的便携式试块上的某一参考反射体作同样测,并将其反射波位置和



峰值标记在曲线板上,以便现场进行灵敏度校验. 

附录 E 

声能传输损耗差的测定 

(补充件) 

工件本身反射波幅度有影响的两个主要因素是材料的材质衰减和工件表面粗糙度及耦合情况的表面声能

损失. 

超声波的材质衰减对普通碳钢或低合金网板材,在频率低于3MHz声程不超过200mm时,可以忽略不记,或者

一般来说衰减系数小于 0.01dB/mm 时,材质衰减可以不予考虑,标准试块和对比试块均应满足这一要求. 

受检工件探伤时,如声程较大,或材质衰减系数超过上述范围,在确定缺陷反射波幅时,应考虑作材料衰减

修整,如被检工件表面比较粗糙还应考虑表面声能损失问题. 

E1 横波超声材质衰减的测量 

E1.1 制作与受检工件材质相同或相近,厚度约 40mm 表面粗糙度与对比试块 RB相同的平面型试块图 E1. 

E1.2 采用工件检验中使用的斜探头按深度 1:1 调节仪器时基扫描. 

E1.3 另选用一只与该探头尺寸、频率、角度相同的斜探头,两探头按图 E1所示方向置于平板试块上,两探

头入射点间距离为 1P,仪器调为一发一收状态,找到接以最大反射波幅,记录其波幅值 Hi(dB). 

E1.4 将两探头拉开到距离为 2P,找到最大反射波幅,记录其波幅值 H2(dB). 

E1.5 实际探伤中超声波总是往返的,故双程的衰减系数αH可用下式计算: 

(E1) 

S1=40/COSβ+l' (E2) 

S2=80/COSβ+l'0 (E3) 

(E4) 

式中 L0----晶片到为的距离,作为简化处理亦可取 l'0=l0, mm; 

△------声程 S1、S2 不考虑材质衰减时大平面的反射波幅 dB差,可用公式 

计算或从该探头的 D·G·S曲线上查得,dB; 

由于 S2 近拟为 S1的 2 倍,在声程大于 3倍近场长度 N 时,△约为 6dB. 

E1.6 如果在图 E1 试块和 RB 对比试块的侧面测得波幅 HZ,相差不过 1dB,则可不考虑工件的材质衰减. 

E2 传输损失差的测定 

E2.1 采用工件检验中使用的斜探头,按深度比例调节仪器时基扫描. 

E2.2 选用另一与该探头尺寸、频率、角度相同的斜探头,两探头按图 E2所示方向置于对比试块侧面上,

两探头入射点间距离为 1P,仪器调为一发一收状态. 

E2.3 在对比试块上,找到接收波 最大反射波幅,记录其波幅值 H1(dB). 

E2.4 在受检工件板材上(不通过焊缝)同样测出接收波最大反射波幅,记录其波幅值 H2(dB). 

E2.5 传输损失差△V为: 

△V=H1-H2-△1-△2 (E5) 

式中 △1----声程 S1、S2 不考虑材质衰减时大平面的反射波幅 dB差,可用公式 

计算或从探头的 D·G·S曲线上查得,dB; 

S1----在对比试块中的声程,mm; 

S2----在工件板材中的声程,mm; 

△2--试块中声程 S1时与工件中声程 S2时的超声材质衰减差值,dB. 

如试块图 E1 按 E1 测量材质衰减系数小于 0.01dB/mm,此项可以不予考虑. 

附录 F 

焊缝超声波探伤报告和记录 

(参考件) 

焊缝超声波探伤报告 

焊缝超声波探伤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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